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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文件精神，根据《财政部

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

10 号)的有关要求，按照《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以下简称“龙岗区文体局”）组织绩效评价工作小组对

2024 年度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项目开展了绩效评

价工作，现将评价结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1.项目背景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43 号）为体育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强调了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的重要

性，为地方设立专项资金提供了政策基础。《深圳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办

规〔2020〕4号）进一步细化了深圳市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方面

的具体措施，为区级专项资金的设立提供了市级层面的政策支撑。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岗区支持产业发展若干措

施的通知》（深龙府规〔2023〕3号）明确了龙岗区对产业发展

的支持政策，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的设立提供了区级政

策框架。《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深圳市龙岗区财

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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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通知》（深龙文规〔2022〕5 号）规定了专项资金的设立、

管理、使用及监督等具体事项，是专项资金项目立项的直接依据。

基于上述政策背景与依据，龙岗区文体局设立了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专项资金，旨在推动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产业的创新融合

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

求，建设现代化国际创新型深圳东部中心。专项资金项目立项体

系以“政策引领、市场导向、绩效约束”为核心，通过分级分类

支持、全流程管控、动态化调整，推动文体旅产业的全面发展，

从而实现财政资金效益最大化。

2.主要内容及实施情况

2024 年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主要包括体育产

业类、旅游产业类、文化产业类、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及人才发

展专项资金，具体内容及实施情况如下：

（1）体育产业类专项资金：执行《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体育产业发展实施细则》。专项资金支持

的对象为在龙岗区举办大型高端体育赛事、建设职业体育俱乐部、

推动体育产业集聚发展、建设运营体育场馆、壮大体育市场主体、

推动“体育+”产业融合发展，对龙岗区体育产业发展产生积极

影响的相关项目实施主体。2024 年实际扶持项目共 47 项，包括

举办高端体育赛事 2 场、发展职业体育俱乐部项目 7项、扶持运

营足球场地项目 8 项、壮大体育市场主体项目 7项、扶持“体育

+”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举办个人演唱会）23 项。

（2）旅游产业类专项资金：执行《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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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执行《深圳市龙岗区深龙文体旅

游英才计划实施办法》，适用对象为文体旅游人才。2024 年度

扶持体育人才朱本强，利用其自身的网球专业技能和名人效应开

展各类教练员、青少年队员培训，以及网球运动推广普及活动，

激发市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学习热情，助力龙岗扩大网球运动爱

好群体，提升项目运动总体水平

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旅游产业发展实施细则》。专项资金支持

对象主要是对龙岗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事业、产业发展产生积极影

响的相关项目实施主体、文体旅游人才及经区委区政府批准的其

他扶持对象。2024 年实际对 13 家（25 家次）企业进行旅游产业

扶持，包括特色旅游文化活动扶持 8 家次、广告扶持 5 家次、展

会扶持 8 家次（其中为龙岗营利性服务业经济指标做贡献的头部

旅行社 2 家次进行扶持）、工业旅游示范点升级改造 1 家次、评

优扶持 3 家次。

。

（4）文化产业类专项资金：执行《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细则》。专项资金扶持

对象为本行政区域内从事文化产业开发、生产经营和中介活动且

符合相关扶持条件的法人单位。2024 年度共扶持 191 项文化产

业项目，扶持企业及单位 164 家，专项资金用途包括房租扶持、

参展扶持、文博会分会场补贴、贷款贴息、行业协会创作及培训

扶持、认定类奖励扶持、文化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以及其他行

业活动和配套扶持等，推动了龙岗区文化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

为构建高水平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成区域文化中心城市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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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5）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专项资金：执行《深圳市龙岗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

施细则》。专项资金扶持对象为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内从事数

字创意产业开发、生产经营和中介活动且符合相关扶持条件的法

人单位。2024 年度共扶持 23 项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项目，扶

持企业及单位 18 家，专项资金用途包括影视作品扶持、影视后

期制作扶持、房租扶持、投资推广扶持以及品牌建设扶持等。推

动并引导了一批数字创意产业项目向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汇

聚，助力区内数字创意企业在龙岗区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成功后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发展。

（6）数字创意产业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执行《深圳市龙岗

区深龙文化创意产业英才计划实施办法》《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创意产业人才发展实施细则》。专

项资金扶持对象为在龙岗区的数字创意产业类法人单位的法定

代表人或已签订 3 年及以上劳动合同的员工，人才所在单位须符

合相关扶持条件。2024 年共完成扶持资助专业人才 8 人，其中 6

人为 2020 年已认定通过的深龙英才存量人才，2人为 2023 年认

定通过的数创存量人才。

综上，上述专项资金的主管部门为龙岗区文体局，项目实施

单位 1-3 项为龙岗区文体局（本级），4-6 项为深圳市龙岗区公

共文化服务和产业促进中心（以下简称龙岗区文促中心），龙岗

区文促中心为龙岗区文体局下属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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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预算编制和执行情况

根据 2024 年龙岗区文体局预算批复及决算报表，2024 年龙

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项目预算批复金额为 8932.60

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为 8932.60 万元（均为二级项目之间的调

剂），实际支出金额为 8844.36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99.01%。

专项资金预算调整执行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实施单位 专项资金 年初预算 调整金额 调整后预算 实际支出

龙岗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

（本级）

体育产业类 5935.10 130.30 6065.40 6065.40

旅游产业类 150.00 -29.74 120.26 120.02

人才发展专项

（体育）
37.50 37.50 37.50

龙岗区公共文

化服务和产业

促进中心

文化产业类 1610.00 54.48 1664.48 1664.48

数字创意产业

走廊类
1000.00 -155.04 844.96 844.96

人才发展专项

（数字创意）
200.00 200.00 112.00

合 计 8932.60 8932.60 8844.36

（1）体育产业类专项资金预算批复金额 5935.10 万元，调

整后预算金额 6065.40 万元。主要因 CBA 新世纪篮球俱乐部本赛

季扶持资金预算不足，从旅游产业类、数字创意走廊类剩余资金

调至本项目 130.30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6065.40 万元，预算执

行率 100%。

（2）旅游产业类专项资金预算批复金额 150.00 万元，调整

后预算金额 120.26 万元。本项目剩余资金 29.74 万元，调至体

育产业类专项资金，用于支付 CBA 新世纪篮球俱乐部赛事扶持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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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实际支出金额 120.02 万元，预算执行率 99.80%。

（3）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体育类）预算批复金额 37.50 万

元，本年无调整。实际支出金额 37.5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4）文化产业类专项资金预算批复金额 1610.00 万元，调

整后预算金额 1664.48 万元。根据本年完成审核项目数量，存在

扶持资金预算不足，从数字创意走廊类剩余资金调至本项目

54.48 万元。实际支出金额 1664.48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5）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专项资金预算批复金额 1000.00

万元，调整后预算金额 844.96 万元。本项目剩余资金 155.04 万

元，调至体育产业类、文化产业类资金项目，用于补充预算不足

缺口。实际支出金额 844.96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

（6）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数字创意人才类）预算批复金额

200.00 万元，本年无调整。实际支出金额 112.00 万元，预算执

行率 69.14%（不含已冻结金额 38.00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总体绩效目标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总体目标,是立足区域发展大局，

通过对各产业项目扶持推进，全面提升区域文体旅产业综合实力，

助力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的高水平深圳东部中心。其一，

聚焦体育产业与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创新模式与跨界合作，

提升体育产业及文体旅融合服务效能，激发旅游业发展活力，进

一步优化旅游服务质量，为区域经济注入新动能。其二，高度重

视高层次专业人才引进工作，为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领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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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新鲜血液，充实专业人才队伍，充分发挥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引

领作用。其三，致力于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政策扶持

与产业引导，促进文化产业规模持续扩大，推动产业空间多元化

集聚，助力小微企业快速成长，并不断完善文化产业配套体系建

设，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其四，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推动

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全力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创建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并持续推动其高质量发展。重点聚焦影视动

漫、游戏电竞、网络视听、数字设计和数字硬件等前沿领域，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创意产业集群。其五，围绕龙岗数字创

意产业走廊建设需求，实施数字创意产业领军人才培养计划。聚

焦数字技术、内容创作、创意设计等关键领域，培育一批具有国

际视野和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构建多维度、多层次的数字创意

产业人才队伍。其六，综合推进各项专项项目实施，致力于完善

文体旅产业服务体系。通过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强化

服务监管等措施，形成更加高效、便捷、优质的文体旅产业服务

体系，进一步促进龙岗区文体旅产业的全面繁荣与发展。

2.年度绩效目标

2024 年龙岗区文体局及龙岗区文促中心分别对该专项资金

所执行的项目进行了绩效目标申报，对各类别产业资金设置了年

度绩效目标，并从项目产出、项目效益及满意度方面分级设置了

二级、三级绩效目标，指标设置与本项目关联性较为契合。各类

专项资金本年度目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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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

实施单位 项目名称 年度目标

龙岗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

（本级）

体育产业类

筹划办好高尔夫中国公开赛、CBA 联赛、五超联赛等高端品

牌赛事。鼓励本土企业做大做强，发挥场馆优质资源，积极

引办五月天等大型演艺活动，带动餐饮酒店等产业发展，为

深圳建设著名赛事之城贡献龙岗力量。发挥国家队训练基地

和职业俱乐部在赛事活动、宣传推广、球迷培养、衍生品开

发、体育装备生产、明星打造等方面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

产业全链条化发展。

旅游产业类

通过对 8 家旅游企业特色旅游文化活动扶持，对企业增加旅

游形象宣传数量 2次、企业增加特色旅游文化活动数量 5

次、企业创建工业旅游示范点数量 1 家、继续为龙岗营利性

服务业经济指标做贡献的头部旅行社 1家进行扶持。促进我

区高质量发展，提高旅游业服务水平。

人才发展专项

（体育）

引进体育人才朱本强，开展网球培训不少于 30 次，每次不

少于 120 分钟；为龙岗区培养优秀教练员，提供技术支持；

代表龙岗区参加国家、省、市级比赛；网球进校园活动不少

于 10 次。

龙岗区公共文

化服务和产业

促进中心

文化产业类

预计完成文化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 4家，市级园区认定扶

持 2家，房租扶持 150 项，参展扶持 110 项，款贴息扶持 5

项，行业培训扶持 20 场，行业活动扶持 5项，配套扶持 2

个，行业协会协会及培训 1个，通过对文化企业、文化园区、

文化活动等进行扶持奖励，持续培育文化产业生态，带动产

业集聚发展。

数字创意产业

走廊类

预计完成受理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 3 项、运营平

台 1项、投资推广扶持 1 项、影视后期制作类扶持 2项、原

创（网络）影视扶持 2 项、房租扶持 50 项。通过对数字创

意产业类企业在影视动漫、游戏电竞、网络试听、数字设计、

数字硬件五大类项目对企业进行扶持奖励，帮助区内数字创

意企业在我区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成功后持续、快

速、健康、稳定发展。

人才发展专项

（数字创意）

做好数字创意产业人才的受理及存量人才的资金拨付工作，

引进增量人才、留住存量人才，有力地推进龙岗文化产业及

数字创意产业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根据龙岗区文体局申报的专项资金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本

项目除年度绩效目标外，还结合项目特点分级设置了二级指标及

三级指标，具体设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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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目标值

产出 数量指标

体育

产业

扶持发展职业俱乐部数量 ≥4个

扶持高端体育赛事数量 ≥1个

扶持足球场地运营类数量 ≥6家

扶持体育场、体育馆演出数量 ≥6个

扶持区级体育消费集聚区数量 ≥3个

服务体育观赛人群（人次） ≥20 万

旅游

产业

扶持企业创建工业旅游示范点数量 1 家

扶持继续为龙岗营利性服务业经济指标做

贡献的头部旅行社数量
1 家

扶持旅游企业数量 8 家

扶持企业增加旅游形象宣传数量 2 次

扶持企业增加进行特色旅游文化活动数量 5 次

体育

人才

开展网球培训次数 ≥30 次

网球进校园次数 ≥10 次

开展网球培训时长 ≥120 分钟/次

文化

产业

文化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 4 家

市级园区认定扶持 2 家

房租扶持 100 家

参展扶持 110 项

行业培训扶持 20 场

行业活动扶持 5 项

支持企业获评奖数量 ≥2个

支持行业培训及活动数量 ≥2个

数字

创意

产业

走廊

数字创意产业房租扶持 50 项

影视后期制作类扶持 2 项

原创（网络）影视作品扶持 2 项

投资推广扶持 1 项

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 3 项

数字创意产业平台运营扶持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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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创

人才

人才拨付数量（存量人才） 6 人

人才拨付数量（新认定人才） 10 人

质量指标

体育产业按照高端赛事及联赛的办赛标准完成赛

事举办
完成

推进旅游业的发展，提高旅游业服务水平 推进

培养龙岗区青少年获得网球国际性赛事前三名 是

参加市级网球比赛获得前三名 是

文化产业、数字创意产业企业扶持申报材料质量

审核及拨付
100%

人才质量审核情况
按人才政策有关规

定进行审核拨付

时效指标 专项扶持资金拨付时间 12 月前

成本指标 符合成本效益原则，预算执行率 100% 是

效益

经济效益

推动我区体育产业总产出逐年递增 推动

依托多场职业联赛拉动辖区体育消费 拉动

扩大我区旅游产业规模 扩大

我区文化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发展规模持续扩大，

质量持续提升
持续扩大和提升

社会效益

为群众提供多样的高端赛事演艺等文体服务，推

动我区城区影响力大幅提升
提供

借助国家队冰球项目资源开展冰上项目进校园推

广活动
完成开展

带动更多人群参与体育运动健身，从而增加体育

人口
带动

推动我区旅游产业发展 推动

推动网球项目推广 推动

推动我区文化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发展 推动

聚拢人才深入推进龙岗文化产业及数字创意产业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持续聚拢人才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

意度
项目申报企业（人才）满意度 ≥90%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对象和范围

1.评价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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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绩效评价工作开展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建立科学、合理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体系，了解龙岗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的实施情况，并落实绩效

管理主体责任，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2.评价对象及范围

评价对象及范围：2024 年度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

资金项目。

评价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决策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

相关管理制度和办法健全性及执行情况、实现的产出情况、取得

的效益情况及其他相关内容。

（二）绩效评价原则、方法和标准

1.评价原则

（1）科学公正原则：运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按照规范的程

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专项资金绩效进行客

观、公正的反映。

（2）分级分类原则：根据专项资金各项目的扶持要求及特

点，分类分级设置了绩效指标及年度指标值，并组织实施。

（3）绩效相关原则：针对具体项目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

评价，评价结果清晰反映项目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

系。

（4）公平公开原则：本次绩效评价过程将自觉接受委托方

监督检查，评价结果是依据项目实施单位提供的相关数据、资料

以及在评价过程中收集所得的客观资料信息分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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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价思路和方法

本次绩效评价是根据据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财预〔2020〕10 号）设定的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并结合本专项资金项目设定的绩效目标，通过实地座谈、现场勘

察、核实相关记录等方式，对专项资金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

和效益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评价，并收集相关佐证资料。主

要评价方法包括：

（1）成本效益分析法：是指将投入与产出、效益进行关联

性分析的方法。

（2）比较法：是将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与绩效目标进行

比较的方法。

（3）因素分析法：是综合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实施效

果的内外部因素的方法。

（4）公众评判法：是通过向公众及服务对象发放问卷及抽

样调查等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评判的方法。

（5）其他评价方法。

3.评价标准

（1）计划标准。预先制定的绩效目标、工作目标、预算目

标等。

（2）行业标准。《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和《深圳

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深圳市市级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工作规程＞

的通知》（深财绩〔2020〕14 号）设定的参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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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及专项资金各项目绩效目标申报情况，本次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分别从决策、过程、产出、效

益四个方面（设置为一级指标）开展评价工作，结合项目政策及

特点逐级下设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本项目绩效指标体系设计主

要遵循以下原则：

1.与文化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全面反映项目决策、资金管理、

产出和效益；

2.优先选取最具代表性、最能直接反映产出和效益的核心指

标，精简实用；

3.指标内涵明确、具体、可衡量，数据及佐证材料可采集、

可获得；

4.与同类项目绩效评价指标和标准具有一致性，便于评价结

果相互比较。

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本项目绩效指标体系

采用百分制评分，绩效评价结果采取评分和评级相结合的方式，

绩效评价结果按四级分类，分值≥90 分为优；80≤分值＜90 为良，

60≤分值＜80 为中，分值＜60 为差。指标体系及权重设置情况如

下：

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设置情况表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权重

决策 22 项目立项 8
立项依据充分性 5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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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 8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资金投入 6
预算编制科学性 4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过程 18

资金管理 10

资金到位率 1

预算执行率 2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资金拨付及时性 3

组织实施 8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产出 30

产出数量

30

实际完成率 10

产出质量 质量达标率 10

产出时效 完成及时性 5

产出成本 成本节约率 5

效益 30
实施效益 20

经济效益 10

社会效益 10

满意度 10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合计 100 100 100

注：产出的三级指标权重根据不同产业项目特点设置，6 个

项目各有不同，产出权重均按 30 分计，最终得分按各项目年度

预算比重进行分配计算确定。

（四）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本次绩效评价工作主要按照以下程序实施：

1.确定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本次绩效评价主要是对龙岗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项目的立项决策、实施管理、产出及

效益等方面进行全面评价。

2.下达绩效评价通知。龙岗区文体局已于 2025 年 4 月向专

项资金各实施部门转发《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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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明确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

的时间节点，以及各项目实施单位需要协助与配合的事项等。

3.研究制定绩效评价工作方案。了解并梳理项目绩效评价有

关制度文件、与专项资金相关的产业政策文件等，针对评价内容

及要求，制定本次评价工作初步方案。

4.收集绩效评价相关数据资料，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

过与项目实施部门的沟通，了解项目开展情况，取得与专项资金

项目相关的评价资料，包括项目立项、专项资金预决算情况、绩

效目标设置及完成的验收资料、会议决议记录、项目总结或绩效

评价报告等。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做到内容完整、权重合理，

能有效反映项目整体实施情况。

5.核实有关情况，分析形成初步结论。通过现场访谈进一步

核实项目实施情况，并取得佐证资料，完善绩效评价体系，经分

析评分拟定绩效评价报告初稿。

6.与被评价部门交换意见。对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内容与专项

资金使用部门及主管部门沟通，通过综合分析各方意见，修改完

善评价结果。

7.提交绩效评价报告。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出具专项资金绩效

评价报告，提交龙岗区文体局。

8.建立绩效评价档案。将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及相关

资料整理归档，作为后续完善政策和改进管理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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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本次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结果为 93.01 分，评价等级为优。

其中，决策指标权重 22 分，得分 20 分，得分率 90.91%；过程

指标权重 18 分，得分 17.97 分，得分率 99.83%；产出指标权重

30 分，得分 27.53 分，得分率 91.76%；效益指标权重 30 分，得

分 27.51 分，得分率 91.70%。评分汇总情况如下：

项目评价得分汇总表

评价指标 权重分值 得分 得分率

一、决策 22 20 90.91%

二、过程 18 17.97 99.83%

三、产出 30 27.53 91.76%

四、效益 30 27.51 91.70%

合 计 100 93.01 93.01%

详细评分过程及评分标准详见附件 2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情况

项目决策通过项目立项、绩效目标、资金投入三个方面进行

考核评价，主要考核项目决策的科学性和充分性。共设置 6 个三

级指标。权重 22 分，实际得分 20 分，得分率 90.91%。指标得

分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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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决策评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得分 得分率

项目

立项

立项依据充分性 5
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

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5 100%

立项程序规范性 3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规范，符合

相关要求
2.8 93.33%

绩效

目标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绩效目标设置合理、依据充分，

符合客观实际
3.4 85%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绩效指标设定明确、清晰、细化、

可衡量
3.6 90%

资金

投入

预算编制科学性 4
预算编制科学、标准明确，与年

度目标相适应
3.6 90%

资金分配合理性 2
测算依据充分，资金分配与实际

相适应
1.6 80%

合计 22 20 90.91%

1.项目立项

（1）立项依据充分性：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

本项目根据《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体育产业

创新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深府办规〔2020〕4 号）、《深圳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龙府规〔2021〕

1 号）等文件设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

关政策；项目立项符合文化广电旅游体育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

求，与龙岗区文体局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属

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与部门内部相关项目内容不重复，立项依

据充分，故不扣分。

（2）立项程序规范性：指标权重 3分，得分 2.8 分

本项目专项资金包括体育产业类、旅游产业类、文化产业类、

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及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均按照《深圳市龙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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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立项审批

流程、批复文件及相关材料完整、规范且符合相关要求，项目决

策经过集体决议并通过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立项过程

完整、程序规范。其中体育人才发展项目立项前未开展可行性研

究及需求调研，故扣 0.2 分。

2.绩效目标

（1）绩效目标合理性：指标权重 4分，得分 3.4 分

本项目各类别专项资金均按要求设置长期目标和年度绩效

目标，年度绩效目标与实际实施内容相符，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

和效果基本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项目绩效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

目投资额基本匹配。但存在以下问题：一是部分项目预期产出数

量与实际偏差较大，不符合正常业绩水平数创人，如体育产业类

产出指标设置“扶持体育场、体育馆演出数量≥6 个”，实际完

成 13 个；“服务体育观赛人群（人次）≥20 万”，实际 49.9

万人次；旅游产业类产出指标设置“扶持企业增加旅游形象宣传

数量 2 次”，实际完成 5 次；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产出指标设置

“影视后期制作类扶持 2 项”，实际完成扶持 9 项；数创人才扶

持项目预计本年新认定 10 人，实际未认定。二是部分项目绩效

目标与预算金额存在差异：体育产业类测算依据及年度目标中有

“四上企业达标”项目，计划扶持 25 万元，但申报绩效目标无

该项目，导致预算金额与任务数不匹配。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项

目按测算依据计算为 1220 万元，而年度预算为 1000 万元（调整

前），不相符。上述第一项扣 0.4 分，第二项扣 0.2 分，共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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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分。

（2）绩效指标明确性：指标权重 4分，得分 3.6 分

本项目绩效目标已按要求细化分解为具体的产出及效益指

标，设置的绩效目标与项目目标任务数相对应。但部分指标设置

不清晰、不可衡量，如体育产业类成本指标为“符合成本效益原

则”，指标值“符合”；旅游产业类质量指标为“推进旅游业的

发展，提高旅游业服务水平”，指标值“推进”；文化产业、数

字创意产业走廊类时效指标“专项扶持资金拨付及时性”，指标

值均为“及时”等。存在指标值设置错误情况，如数字创意人才

扶持项目成本指标为“资金节约情况”，指标值设置为“2023

年部门预算项目第三方机构专项资金审计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

与项目内容不符。上述问题共扣 0.4 分。

3.资金投入

（1）预算编制科学性：指标权重 4分，得分 3.6 分

本项目预算均按设定的项目产出细化，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

相匹配，并列明测算依据，全年实际支出在预算范围内。但各类

产业资金（二级项目）之间有预算调整情况。如旅游产业类专项

资金剩余29.74 万元，调整至体育产业类项目，调整幅度 19.83%；

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专项资金剩余 155.04 万元，调整至体育产

业类、文化产业类项目，调整幅度 15.5%。调整幅度超过 10%，

即专项资金二级项目预算编制论证准确性有待提高。上述问题每

个扣 0.2 分，共扣 0.4 分。

（2）资金分配合理性：指标权重 2分，得分 1.6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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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各专项资金均按计划目标安排，用途合理。调整后年

度预算额度分配合理，与实际支出基本匹配。其中，体育产业资

金明细类别间还存在内部调配金额较大情况，主要因疫情放开后，

为促进经济，按照鼓励壮大体育市主体及“体育+”产业融合发

展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对“四上”企业达标项目、引进大型商

演项目等增加了扶持力度，导致年初预算在明细项目间的分配不

够合理；数字创意人才项目本年计划新认定人才 10 人，实际无

新认定，造成预算金额与实际支出不匹配。上述问题每个扣 0.2

分，共扣 0.4 分。

（二）项目过程情况

项目过程通过资金管理、组织实施两个方面进行考核评价，

主要考核项目资金的落实管理和规范使用、项目实施过程的制度

保障和规范执行。共设置 6 个三级指标。权重 18 分，实际得分

17.97 分，得分率 99.83%。指标得分情况如下：

项目过程评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目标值 得分 得分率

资金管理

资金到位率 1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比率 1 100%

预算执行率 3 项目预算资金按计划执行比率 2.97 99.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4
资金使用符合相关财务管理制度

规定
4 100%

资金拨付及时性 2 资金拨付在相关政策规定期限内 2 100%

组织实施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项目实施单位财务和业务制度健

全
3 100%

制度执行有效性 5 项目实施符合相关管理规定 5 100%

合计 18 17.97 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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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管理

（1）资金到位率：指标权重 1分，得分 1分

本项目年度预算金额8932.60万元，实际到位8932.60万元，

资金到位率 100%，项目实施得到有效保障，故不扣分。

（2）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 3分，得分 2.97 分

本项目年度预算金额8932.60万元，实际支付8844.36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99.01%，未达到 100%，故按评分标准计算扣 0.03

分。

（3）资金使用合规性：指标权重 4分，得分 4分

本项目资金使用严格按照《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

（2024 年修订）》等相关管理制度执行，专项资金的拨付均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专项资金支出符合项目预算批复规定的

用途，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资金使用规

范，故不扣分。

（4）资金拨付及时性：指标权重 2分，得分 2分

本项目对审批通过的项目扶持资金，均在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拨付，资金拨付符合及时性目标，故不扣分。

2.组织实施

（1）管理制度健全性：指标权重 3分，得分 3分

龙岗区文体局现行制度体系较为完善，资金管理方面，已制

定的制度包括《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2024



22

（2）制度执行有效性：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

扶持项目申报及审批遵守《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及各类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和申报指南的相关

规定，申报材料齐全、审核过程资料完整、流程规范，审核结果

及专项资金信息已按规定执行公开程序，项目完成后通过绩效考

核、专项审计等方式进行跟踪管理，所有项目资料已及时归档管

理，故不扣分

年修订）》，项目实施单位龙岗区文促中心的《深圳市龙岗区公

共文化服务和产业促进中心财务管理制度（2024）》《深圳市龙

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明确区公共文化服务和产业促进

中心（区图书馆）和区文体设施管理中心管理模式和审批事项权

限及流程安排的通知》等；项目管理方面，已制定的产业政策制

度包括《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体育产业

发展实施细则》《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

旅游产业发展实施细则》《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

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细则》《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深圳市龙

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创意产业人才发展实

施细则》等。这些财务及业务管理制度均正式发文，程序合规，

能有效保障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政策的落实和项目有效

开展，故不扣分。

。

（三）项目产出情况

项目产出是按照专项资金类别，从体育产业类、旅游产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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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旅游人才类、文化产业类、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数创人才

类共六个项目分别评分，通过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

产出成本四个方面进行考核评价，主要考核项目实施情况及完成

达标情况。六类专项资金项目共设置 24 个三级指标，评分按各

类项目权重及年度预算占比，加权计算得出。权重 30 分，实际

得分 27.53 分，得分率 91.76%。指标得分情况如下：

项目产出评分情况

项目名称 年度预算 占比
产出指标

指标分值 得分 权重分值 最终得分

体育产业类 6065.40 67.90% 30 28 20.37 19.01

旅游产业类 120.26 1.35% 30 30 0.40 0.40

文体人才发展专项 37.50 0.42% 30 30 0.13 0.13

文化产业类 1664.48 18.63% 30 27.36 5.59 5.10

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 844.96 9.46% 30 24.5 2.84 2.32

数创人才发展专项 200.00 2.24% 30 25.5 0.67 0.57

合计 8932.60 100% 30 27.53

1.体育产业类专项资金

（1）实际完成率：指标权重 10 分，得分 9 分

考核项目完成情况，根据体育产业类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数量产出指标值包括：扶持项目数量不少于 20 项、服务体育观

赛人群（人次）不少于 20 万人次，项目年度预算金额 6065.40

万元。2024 年实际完成情况为：扶持符合体育产业要求的项目

34 项，服务体育观赛人群约 50 万人次，实际支付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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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65.40 万元，完成总数量达标。

从完成数量上看，实际扶持项目类别与设定目标存在差异，

如扶持区级体育消费集聚区数量计划 3 个以上，实际未扶持；壮

大体育市场主体项目未设置产出目标，实际完成 7项，为四上企

业达标 6 项、参加体育展会 1 项。具体如下：

项目产出数量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扶持项目 指标值 实际完成

1 扶持发展职业俱乐部数量 ≥4个 4

2 扶持高端体育赛事数量 ≥1个 2

3 扶持足球场地运营类数量 ≥6家 8

4 扶持体育场、体育馆演出数量 ≥6个 13

5 扶持区级体育消费集聚区数量 ≥3个 0

6 服务体育观赛人群（人次） ≥20 万 499148

7 壮大体育市场主体 7

合 计 ≥20 项 34

从预算执行情况看，实际扶持项目类别与预算金额在项目间

的分配存在差异，累计差异金额达 744.23 万元。如扶持体育场、

体育馆演出数量计划 580.00 万元，实际支付 1240.00 万元；壮

大体育市场主体（四上企业达标）计划 25.00 万元，实际支付

70.00 万元。具体如下：

项目预算执行情况汇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扶持项目 预算金额 实际扶持金额 差异

1 扶持发展职业俱乐部数量 4630.30 4186.07 444.23

2 扶持高端体育赛事数量 500.00 530.57 -30.57

3 扶持足球场地运营类数量 30.10 38.76 -8.66

4 扶持体育场、体育馆演出数量 580.00 1240.00 -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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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扶持区级体育消费集聚区数量 300.00 0.00 300.00

6 壮大体育市场主体 25.00 70.00 -45.00

合 计 6065.40 6065.40

上述问题考虑总体数量指标已达成，分类项目间调整是为满

足实际申报项目需求，且符合产业扶持鼓励范围，酌情扣 1 分。

（2）质量达标率：指标权重 10 分，得分 10 分

考核扶持项目达标情况。体育产业已扶持项目的申报、审核、

审议程序较为规范，均按照《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体育产业发展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均达到体育产业扶持标准，并履行

了公示，项目材料齐全，已全部归档管理，故不扣分。

（3）完成及时性：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

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本项目绩效目标为扶持

资金拨付时间，指标值设定 12 月前完成。经核实，本年审核通

过的 34 个扶持项目，资金拨付均于 12 月前完成，确保了体育产

业扶持政策的落实，故不扣分。

（4）成本节约率：指标权重 5分，得分 4分

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2024 年本项目预算资金（调整

后）为 6065.40 万元，实际拨付资金 6065.40 万元，成本控制率

为 100%。其中，体育产业资金分类项目的实际支出，存在超过

该类项目预算目标情况，主要因本年度结合实际对部分项目年初

预算进行了调整，以达到推动体育产业融合发展、促进经济稳定

增长的年度目标。如高端体育赛事扶持项目，预算 5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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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支出 530.57 万元；体育场、体育馆演出扶持项目，预算

580.00 万元，实际支出 1240.00 万元，这些明细项目的支出调

整均在总预算范围内。酌情扣 1 分。

2.旅游产业类专项资金

（1）实际完成率：指标权重 10 分，得分 10 分

考核项目完成情况，根据旅游产业类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数量产出指标值包括：扶持旅游企业数量 10 家、扶持企业增加

旅游形象宣传数量 2 次、扶持企业增加特色旅游文化活动数量 5

次。2024 年实际完成情况为：共扶持旅游企业数量 13 家，扶持

公交地铁等广告宣传 5 次，扶持特色旅游文化活动 9次，完成旅

游企业评优扶持 3 项，完成旅游企业参展扶持 8项，均达到设定

目标，项目实际完成率 100%，故不扣分。

（2）质量达标率：指标权重 10 分，得分 10 分

考核扶持项目达标情况。旅游产业扶持项目均依照《深圳市

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及《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专项资金支持旅游产业发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所有

项目均符合旅游产业扶持的标准，并履行了申请、审查、审议、

公开等规定的审批程序，项目资料完整，已经全部进行了归档管

理，故不扣分。

（3）完成及时性：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

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本项目绩效目标为扶持

资金拨付时间，指标值设定 12 月前完成。经核实，本年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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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扶持项目，资金均于 12 月前完成拨付，故不扣分。

（4）成本节约率：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

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2024 年本项目预算资金（调整

后）为 120.26 万元，实际拨付资金 120.02 万元，成本控制率为

99.80%，小于 100%，故不扣分。

3.体育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1）实际完成率：指标权重 10 分，得分 10 分

考核项目完成情况，根据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数

量产出指标值包括：开展网球培训次数≥30 次，培训时长≥120

分钟/次，网球进校园次数≥10 次。根据项目总结及验收资料，

引进网球人才朱本强项目，2024 年已完成网球培训 30 次，培训

时长 120 分钟；开展网球进校园活动 11 次，达到设定产出目标，

故不扣分。完成情况具体如下：

2024 年网球培训完成情况表

序号 训练期 训练时间 训练人员名单

1 2024年 3月18日 9:00-11:00 陈智霖、包栋元、杨晋恒

2 2024年 3月24日 8:00-10:00 蔡羽彤、熊科壹

3 2024年 3月27日 8:00-10:00 陈宁帆、雷麦洛迪

4 2024年 3月30日 10:00-12:00 雷麦洛迪

5 2024 年 4 月 4 日 10:00-12:00 陈宁帆、雷麦洛迪、陈长昕

6 2024 年 4 月 5 日 14:00-16:00 陈雨萱

7 2024 年 4 月 6 日 14:00-16:00 朱允泽

8 2024 年 4 月 7 日 10:00-12:00 包栋元、杨晋恒

9 2024 年 4 月 8 日 10:00-12:00 王明轩

10 2024年 4月11日 9:00-11:00 桂弋茜、蔡羽彤、杨晋恒

11 2024年 4月12日 10:00-12:00 李鸣庭

12 2024年 4月13日 10:00-12:00 陈洪锐、孙闻泽、桂弋尊、夏梓书

13 2024年 4月14日 16:00-18:00 陈雨萱、陈恺旭

14 2024年 4月19日 8:00-10:00 陈宁帆、雷麦洛迪、陈长昕

15 2024年 4月20日 10:00-12:00 陈宁帆、雷麦洛迪、邓染之、袁冰沁、陈钰恒

16 2024年 4月21日 9:00-11:00 董丽仪、桂弋茜、胡美林、夏芷帆、王鹤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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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2024年 4月29日 11:00-13:00 雷麦洛迪

18 2024 年 5 月 1 日 12:00-14:00 雷麦洛迪、任天驰、冯立轩、付子祺

19 2024 年 5 月 9 日 10:00-12:00 雷麦洛迪、杨晋恒、陈洪锐

20 2024 年 5 月 9 日 10:00-12:00 谢弋儿

21 2024年 6月29日 10:00-12:00 孙闻泽

22 2024 年 7 月 1 日 9:00-11:00 高雨桐、王培安

23 2024 年 7 月 3 日 9:00-11:00 高子茗、胡美林、黄明月

24 2024 年 7 月 4 日 15:00-17:00 黄文棋、黄心悦、周子恒、包栋元

25 2024 年 7 月 5 日 10:00-12:00 朱允泽

26 2024 年 7 月 7 日 9:00-11:00 程谨修、乐奕彤、李丽琳

27 2024年 7月11日 9:00-11:00 徐子易、包栋元、李可道、程谨修

28 2024年 7月12日 12:00-14:00 肖博宇、陈智霖、李文杰、李想

29 2024年 7月29日 9:00-11:00 陈宁帆

30 2024 年 8 月 1 日 10:00-12:00 廖一冰、马一鸣

2024 年网球进校园活动完成情况表

序号 训练日期 训练时间 训练地点

1 2024年 6月 12日 16:00-18:0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属知新学校

2 2024年 6月 19日 10:00-12:0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属知新学校

3 2024年 6月 20日 10:00-12:0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属知新学校

4 2024年 6月 21日 10:00-12:00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附属知新学校

5 2024年 6月 27日 16:00-18:00 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6 2024年 6月 28日 16:00-18:00 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7 2024 年 7 月 1日 16:00-18:00 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8 2024年 7月 16日 16:00-18:00 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9 2024年 7月 17日 16:00-18:00 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10 2024年 7月 19日 16:00-18:00 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11 2024年 7月 22日 16:00-18:00 华中师范大学龙岗附属中学

（2）质量达标率：指标权重 10 分，得分 10 分

考核扶持项目达标情况。根据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数量产出指标值包括：培养龙岗区青少年获得国际性赛事前三名，

参加市级网球比赛获得前三名。根据项目总结及验收资料，网球

人才朱本强合作期内，培养并带领龙岗区青少年多次参加国际

国内比赛，并获得较好成绩。如 2023-2024 合作期内，代表

龙岗区参加深圳市第二十五届“网协杯”业余网球团体赛，

获得第一名；参加 2023 年 ITF 国际网联青少年 U18 巡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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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00)·武汉站，获得第二名；同时为龙岗区培养 6 名优秀网

球教练员，项目均符合设定目标，促进了龙岗区网球事业发展，

故不扣分。

（3）完成及时性：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

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本项目绩效目标为人才

引进费用拨付时间，指标值设定 12 月前完成。经核实，2024 年

人才引进资金已于 12 月前完成拨付，故不扣分。

（4）成本节约率：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

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2024 年本项目预算资金为 37.5

万元，实际拨付资金 37.5 万元，成本控制率为 100%，故不扣分。

4.文化产业类专项资金

（1）实际完成率：指标权重 12 分，得分 9.36 分

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根据文化产业类专项资

金绩效目标表，数量产出指标设置为各类文化产业项目扶持数量

共 245 项，包括文化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市级园区认定扶持、

房租扶持、参展扶持、行业培训扶持、行业活动扶持等。经核实，

2024 年度实际扶持文化产业项目 191 项，实际完成率 77.96%，

计算扣 2.64 分。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项目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扶持项目 指标值 实际完成

1 文化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 4家 1

2 市级园区认定扶持 2家 2

3 房租扶持 100 家 113

4 参展扶持 110 项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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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业培训扶持 20 场

6 行业活动扶持 5项 2

7 支持企业获评奖数量 ≥2个

8 支持行业培训及活动数量 ≥2个 3

9 贷款贴息扶持 4

10 文博会分会场及配套文化活动 15

合 计 245 191

（2）质量达标率：指标权重 8分，得分 8分

考核扶持项目达标情况。2024 年已完成的文化产业扶持项

目，其申报、审核、审议、公示均按照《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及《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文

化产业发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执行，项目材料齐全并归档管

理，故不扣分。

（3）完成及时性：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

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本项目时效指标为企业

扶持申报材料质量审核及拨付 100%。经核实，2024 年已审议通

过 191 项扶持项目，扶持资金均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拨

付，保障了产业扶持政策的落实，故不扣分。

（4）成本节约率：指标权重 5分，得分 5分

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2024 年本项目预算资金（调整

后）为 1664.48 万元，实际拨付资金 1664.48 万元，成本控制率

为 100%，故不扣分。

5.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专项资金

（1）实际完成率：指标权重 9分，得分 3.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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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根据数字创意产业走廊

类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数量产出指标按扶持类别分别设置了扶

持数量，共 59 项，包括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影视

后期制作类扶持、原创（网络）影视作品扶持、房租扶持、投资

推广扶持、数字创意产业平台运营扶持等。经核实，2024 年度

实际扶持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项目 23 项，实际完成率 38.98%，

计算扣 5.5 分。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项目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扶持项目 指标值 实际完成

1 数字创意产业房租扶持 50 项 5

2 影视后期制作类扶持 2项 9

3 原创（网络）影视作品扶持 2项 3

4 投资推广扶持 1项 4

5 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 3项 1

6 数字创意产业平台运营扶持 1项

7 电影放映扶持 1

合 计 59 23

（2）质量达标率：指标权重 9分，得分 9分

考核扶持项目达标情况。2024 年已完成的数字创意产业走

廊类项目，都严格遵循了《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

《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创意产业

走廊发展实施细则》的相关条款，履行了申请、审查、审议和公

示等规定程序。项目材料完整，已全部归档管理，故不扣分。

（3）完成及时性：指标权重 6分，得分 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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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本项目时效指标为数字

创意产业专项扶持资金拨付及时。经核实，2024 年已审议通过

的 23 个扶持项目，均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资金拨付，保

障了产业扶持政策的落实，故不扣分。

（4）成本节约率：指标权重 6分，得分 6分

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2024 年本项目预算资金（调整

后）为 844.96 万元，实际拨付资金 844.96 万元，成本控制率为

100%，故不扣分。

6.数字创意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1）实际完成率：指标权重 9分，得分 4.5 分

考核项目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根据数创人才发展专项

资金绩效目标表，数量产出指标为人才拨付数量 16 人，包括存

量人才 6 名及新认定人才 10 名。经核实，2024 年度实际人才拨

付数量实际为 8 人，均为存量人才，项目实际完成率 50%，计算

扣 4.5 分。项目完成情况如下：

项目完成情况汇总表

序号 扶持项目 指标值 实际完成 备注

1 领军人才（存量） 2 2 存量人才

2 骨干人才（存量） 2 2 存量人才

3 优秀人才（存量） 2 2 存量人才

4 数创企业人才 A 档 2

5 数创企业人才 B 档 2

6 数创企业人才 C 档 4 2 存量人才

7 数创企业人才 D 档 2

合 计 1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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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达标率：指标权重 9分，得分 9分

考核扶持项目达标情况。2024 年共扶持数创人才 8 人，均

为存量人才，无新认定人才。这些项目的申请、审查、审议和公

示过程符合《深圳市龙岗区深龙文化创意产业英才计划实施办法》

和《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创意产业

人才发展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严格遵循了《深圳市龙岗区区

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流程，项目资料完整并已妥善

归档，故不扣分。

（3）完成及时性：指标权重 6分，得分 6分

考核项目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本项目时效指标为人才

扶持资金拨付及时。经核实，申报扶持项目均已按规定提供了相

关申报资料。对审议通过的人才扶持项目，均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本年资金拨付，保障了人才扶持政策的落实，故不

扣分。

（4）成本节约率：指标权重 6分，得分 6分

考核项目的成本节约程度。2024 年本项目预算资金 200 万

元，实际拨付资金 112 万元，成本控制率为 56%，小于 100%，故

不扣分。

（四）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效益通过实施效益、满意度两个方面进行考核评价，主

要考核项目实施效果和服务对象满意度。共设置 3 个三级指标。

权重 30 分，实际得分 27.51 分，得分率 91.70%。指标得分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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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评分情况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指标解释 得分 得分率

实施效益

经济效益 10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10 100%

社会效益 10 项目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 8 80.00%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效果的

满意程度
9.51 95.1%

合计 30 27.51 91.70%

1.经济效益：指标权重 10 分，得分 10 分

（1）推动文体旅游产业发展，拉动辖区体育消费。2024 年

举办 CBA 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等赛事 31 场，以及 62 场大型演

唱会，全年吸引超过 180 万观众参与。根据《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关于我市前 8 月演唱会纳统情况的报告》，深圳市前 8 月共

举办大型演唱会 75 场，同比增长 120.59%，其中龙岗大运中心

举办 37 场，票房收入 8.97 亿元，占全市总收入的 69.8%，直接

拉动片区住宿、餐饮、交通等旅游消费，展现了巨大消费潜力和

活力。

（2）文化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总经济规模持续增加，发展

规模持续扩大，质量持续提升。2024 年通过专项资金全年对区

内 164 家文化企业的 191 个项目进行了扶持，共有 22 家文化企

业完成纳统工作，纳统金额 2.84 亿元，2024 年在库文化企业达

63 家，年总营收 7.4 亿元，增速 15.6%。

根据《2024 年龙岗区文化产业数据统计调查报告》，2024

年龙岗区文化企业全年营业收入规模为 2894.65 亿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增长 14.8%，其中规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605.18 亿

元，同比增速 20.5%。2024 年龙岗区数创走廊内文化企业全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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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收入规模为 2291.01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0.4%，其中

龙岗区数创走廊内规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061.91 亿元，同

比增速 15%。

2.社会效益：指标权重 10 分，得分 8分

（1）丰富民众文化体育生活，推动龙岗区城区影响力提升。

构建"月月有赛事、周周有活动"的文体供给体系，2024 年在龙

岗大运中心成功举办 CBA 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等 31 项顶级赛

事及 60 余场大型演艺活动，吸引观众逾 180 万人次，丰富了广

大民众的文体生活，提升了龙岗国际文体活动中心品牌认知度。

通过对体育职业俱乐部的项目扶持，为龙岗区聚集和培训了各类

体育人才，也带动更多人群参与体育运动健身，从而增加体育人

口，有效促进区域体育产业的蓬勃发展。

（2）推动我区旅游产业发展。通过扶持特色旅游文化活动

和企业，推动了传统与现代旅游文化的融合，增强了游客的文化

体验，提升了旅游文化的多样性和创新性。通过对广告宣传、展

会活动等项目的扶持，提升了龙岗区旅游品牌的市场知名度和美

誉度，吸引了更多国内外游客到来，促进了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

（3）引进体育人才，促进网球项目推广。建立全国首个区

级网球人才梯队，引进体育人才朱本强，培训龙岗区青少年网球

队伍，壮大龙岗区体育后备人才。引进期间，培养我区青少年参

加国家级、省级、市级赛事，多次取得了前三名的好成绩。还代

表龙岗区参加深圳市第 25 届“网协杯”业余网球团体赛，获得

甲组团体冠军，有效促进了龙岗区网球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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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升区域文化品牌影响力及文化产业集聚与发展成效，

推动我区文化产业发展。2024 年龙岗区共有 13 家文博会分会场

通过市文博办认定，数量为全市第一，举办活动近百项，吸引了

众多文化机构和游客的关注，提升了区域文化品牌影响力。通过

对文化产业园区的专项资金投入，吸引了众多文化企业入驻，促

进了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与发展，形成了良好的文化产业生态。

至 2024 年底，区内共有通过认定的文化产业集聚空间 37 家、文

化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1 家，重点文化企业 64 家，带动了龙岗区

文化产业的经济成效和规模发展。但年度内计划扶持的 20 场次

行业培训活动，未实际给予扶持，未能有效发挥行业协会的推动

作用，酌情扣 1 分。

（5）持续挖掘和引进优质数创企业，促进数创五大类行业

均衡稳定及数创产业集聚成效，推动我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

2024 年 9 月，上影（深圳）数智文创科技有限公司已迁入龙岗

区，首次引进“全国文化企业 30 强”上影集团共建上影（深圳

龙岗）IP 全产业链基地。并通过联合举办首个重大文化活动品

牌—全球 AI 视觉创意赛（瓦卡奖），促进产业合作项目并提升

区域知名度。通过对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的专项资金扶持，吸

引了更多优质数创企业入驻，加速了产业集聚效应的形成，为扩

大区域数创产业发展奠定基础。在数创五大类行业均衡发展方面，

2024 年扶持项目主要为影视动漫及数字设计和硬件行业，游戏

电竞、网络视听行业均未涉及，未能达到数创产业全面均衡发展

的目标，酌情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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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吸引优秀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集聚龙岗，推动龙岗区数

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2024 年拨付人才扶持 8 人均为存量人

才（其中深龙英才存量 6人、数创人才存量 2 人），但通过摸排

已发动 9 位海外人才申报，其中 1人被评为省重点推荐人才。通

过对存量人才扶持资金的保障和持续拨付，稳定了区域内专业人

才队伍，也成功吸引了多位优秀数字创意产业人才来到龙岗，在

各自领域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所在企业和周围人才的共同成长，

从而推动龙岗区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年度扶持的 8 名专业

人才中，6 名为 2020 年认定的管理类人才（支持范围还包括专

业技术类、职业经纪类），2 名为 2023 年度认定的 C 档人才（支

持类型共 A、B、C、D 四档），本年度无新认定人才。即数创人

才的引进未达到全面均衡的目标，酌情扣 0.5 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规范资金管理，确保精准扶持

依据《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龙府

规〔2021〕1 号）等相关政策文件，对专项资金扶持项目实行

3.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权重 10 分，得分 9.51 分

本项目各产业板块是根据开展调查问卷、是否收到投诉等方

式确定满意度指标。根据专项资金各产业项目的满意度调查结果，

除文化产业项目外，服务对象满意度均超过 90%。文化产业项目

根据问卷调查，满意度结果为 84.78%，根据评分标准扣 2.61 分。

按文化产业类专项资金预算金额占比 18.63%计算，实际应扣

2.61*18.63%=0.49 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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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资金管理制度。通过前置审核、中期跟踪、后期验收等环

节，确保资金精准扶持到符合政策导向和产业发展需求的项目上，

保证资金扶持的公正性和透明度。

（二）优化扶持方式，推动产业升级

体育产业发展：依据《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

资金支持体育产业发展实施细则》深龙文规〔2024〕3 号，通过

宣传推广、精准服务、专项资金扶持等措施，鼓励“体育+”产

业融合发展，推动产业优化升级。成功举办了多场高端赛事和大

型演出，直接拉动片区住宿、餐饮、交通等旅游消费。

旅游产业发展：根据《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

资金支持旅游产业发展实施细则》深龙文规〔2022〕7 号，通过

严格审核流程、优化扶持方式、整合宣传资源等措施，提升旅游

项目效益，建立了完整的审核验收流程和失信惩戒机制，确保资

金扶持的有效性和合规性。

文化产业发展：遵循《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

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实施细则》深龙文规〔2022〕8 号， 采

用多元化扶持方式，精准扶持对象，确保资金使用的准确性和有

效性。同时，重视实施成效，完善监管机制，推动文化产业集聚、

创新与发展。

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按照《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深龙文

规〔2022〕9 号，积极引进数创企业，增强产业链整合与协同发

展。通过资金扶持，推动数字创意产业领域重点企业的发展，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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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产业链的上下游整合。

（三）注重人才培养，提升行业水平

文化体育旅游人才发展：根据《深圳市龙岗区深龙文体旅游

英才计划实施办法》，通过培训优秀运动员、提供技术指导、引

进体育人才等措施，壮大龙岗区体育后备人才队伍，提升教练水

平能力，助力龙岗区在体育赛事中取得优异成绩。

数字创意产业人才发展：按照《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

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创意产业人才发展实施细则》，创新实施

人才扶持项目，注重实效。通过完善和规范扶持工作流程、分类

资助、严格项目监管和绩效管理等措施，确保人才扶持政策的落

实和人才发展的顺利开展。

（四）持续优化措施，提升政策效果

根据产业发展规划，因地制宜研究升级产业政策。通过不断

横向对比各区产业政策，为持续优化措施提供依据，从而提升政

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加强与企业、行业协会等多方合作，

形成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参与的协同推进机制，共同推动

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产业的繁荣发展。

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绩效目标设置的合理性、明确性有待提高

1.部分项目预期产出数量不符合正常业绩水平。

如体育产业类产出指标设置“扶持体育场、体育馆演出数量

≥6 个”，实际完成 13 个；旅游产业类产出指标设置“扶持企

业增加旅游形象宣传数量 2 次”，实际完成 5 次；数字创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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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类产出指标设置“影视后期制作类扶持 2项”，实际完成扶

持 9 项等，实际完成与设置目标偏差较大，目标设置时未能较好

地结合实际情况，合理性有待提高。再如数创人才发展项目，本

年预计新认定 10 人，实际无新认定人才，导致预算执行率较低，

未能有效发挥专项资金效益。主要因当年摸排发动的引进人才还

未参与申报。

2.部分项目绩效目标申报值与预算金额不匹配。

体育产业类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中测算依据及年度目

标中有“四上企业达标”项目，计划扶持 25.00 万元，但申报绩

效产出数量目标无该项目，且当年实际支付“四上企业达标”扶

持资金 60.00 万元。主要由于 2024 年对《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体育产业发展实施细则》进行了更新，

“四上企业达标”项目扶持标准有所调整，导致预算金额与更新

后扶持标准有差异。同时根据产业政策对达标企业应统尽统、及

时入库的要求，按实际情况调整增加了四上企业入库的扶持额度。

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中按测算依

据，绩效目标投资额为 1220.00 万元，而实际项目预算金额

1000.00 万元（调整前），不相符，测算依据合理性不足。

3.绩效指标设置不清晰、不可衡量。

体育产业类专项资金，设置的产出成本指标为“符合成本效

益原则”，指标值“符合”；

旅游产业类专项资金，设置的产出质量指标为“推进旅游业

的发展，提高旅游业服务水平”，指标值“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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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类、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专项资金，设置的产出时

效指标为“专项扶持资金拨付及时性”，指标值均为“及时”；

数创人才发展专项资金，设置的产出成本指标为“资金节约

情况”，指标值设置为“2023 年部门预算项目第三方机构专项

资金审计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与项目内容不符。

（二）预算编制科学性、合理性有待加强

1.部分项目预算编制合理性不足，导致预算调整幅度较大。

旅游产业类专项资金，年初预算金额 150.00 万元，调整后

预算金额 120.26 万元，调整幅度 19.83%，主要是产出目标数量

与测算依据项目不匹配；

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专项资金，年初预算金额 1000.00 万元，

调整后预算金额 844.96 万元，调整幅度 15.5%，主要是房租扶

持预计产出数量过高。

2.预算资金分配合理性不足，导致与实际支出不匹配。

体育产业类专项资金，预算确定的不同类别扶持金额与实际

支付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如计划“扶持区级体育消费集聚区”项

目预算 300.00 万元，实际未发生；“体育+”产业融合发展预算

580.00 万元，实际支出 1240.00 万元，是要由于疫情放开后为

促进经济发展，大力鼓励“体育+”产业融合项目开展、充分发

挥体育场馆优质资源、从而带动体育产业全面发展。

（三）绩效产出目标值设置不准确，实际完成未达标

体育产业类专项资金，年度计划扶持区级体育消费集聚区数

量 3 个，实际未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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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类专项资金，年度计划扶持项目数 245 项,实际扶

持项目数 191 项；

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专项资金，年度计划扶持项目数 59 项,

实际扶持项目数 23 项；

数字创意人才发展项目，年度计划新认定数创人才 10 人，

实际未认定。

（四）部分项目扶持未达到全面均衡发展目标

数字创意产业走廊类专项资金，年度绩效目标是通过对数字

创意产业类企业在影视动漫、游戏电竞、网络试听、数字设计、

数字硬件五大类项目对企业进行扶持奖励，帮助区内数字创意企

业在我区创建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成功后持续、快速、健康、

稳定发展。2024 年扶持项目主要为影视动漫及数字设计和硬件

行业，未涉及游戏电竞、网络视听行业，未能达到数创产业全面

均衡发展的目标。

数字创意人才发展项目，2024 年拨付人才扶持 8 人均为存

量人才，其中 6 名为 2020 年认定的管理类人才（支持范围还包

括专业技术类、职业经纪类），2 名为 2023 年度认定的 C 档人

才（支持类型共 A、B、C、D 四档），本年度无新认定人才。即

数创人才的引进未达到全面均衡的目标。

（五）补助形式较为单一，产业扶持政策有待完善

旅游产业类专项资金，近年来大多数补助类型均集中在广告

投放、特色旅游文化活动、参加展会、企业评优补贴等，对旅游

产业发展的引导促进作用不全面。对近年兴起的旅游产品品牌



43

“旅游休闲街区、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文化产业和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等缺乏相应扶持；在头部旅游企业引进和

扶持方面，现行产业政策暂无相关规定。

七、有关建议

（一）明确绩效指标与评价标准，确保目标设置与预算相匹

配，且明晰、可衡量

建议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深圳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计划操作规程（修订版）》

等政策文件，掌握各项目指标的考核要求，再结合各专项资金的

特点，明确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确保指标设置具体、清晰、可

衡量对于如体育产业发展项目中“四上”企业达标奖励等具体扶

持措施，应依据最新政策和市场情况合理预估扶持企业数量及金

额，保障指标设置合理，与预算投入相匹配。

（二）细化预算编制，明确测算依据，提高预算科学合理性

建议根据《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

步细化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更细致地考虑政策选择及实际操作

情况，确保预算资金与实际需求相符，提高预算准确性。同时引

入动态调整机制，针对如体育产业发展项目中因政策变化导致的

资金分配不平衡问题，应及时调整预算分配方案，确保资金使用

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三）加强项目管理，加强绩效考核，确保项目按预定目标

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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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项目执行和监督考核机制，定期对项目进展情况进

行跟踪和评估，在目标设置依据充分合理的前提下，应加强项目

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和指导，确保项目能够按照既定目标顺利推进，

避免出现实际完成率较低，不达标情况。

（四）促进产业均衡发展与人才结构优化

建议关注各专项资金支持范围，结合实际情况应优化扶持结

构，加强对不同产业领域的引导和扶持力度，如数字创意产业走

廊发展项目中应增加对游戏电竞、网络视听等行业企业的引进和

扶持，促进数字创意产业均衡发展。同时加强产业间协同合作，

促进体育产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和数字创意产业间的协同合

作与发展，形成产业联动效应，提升整体竞争力。人才引进方面

应结合产业政策和实际需求，增加宣传，吸引各领域不同档次人

才落户，优化人才结构，满足产业发展需求。

附件 1 绩效评价依据

附件 2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

（五）优化产业扶持政策，提升区域竞争力

建议根据《龙岗区支持产业发展若干措施》等文件及产业

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和优化现行产业政策。针对旅游产业发展

项目中提到的补助形式单一，缺乏区域竞争力情况，应对符合需

求而产业政策未覆盖的新兴业态和领域增加扶持，制定更具吸引

力的政策措施，以吸引更多优质旅游企业和项目落户龙岗区。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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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绩效评价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 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20〕10 号)

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43 号）

5.《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创建工作的通知》（办产业发〔2020〕114 号）

6.《深圳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体育产业创新发展若干

措施的通知》（深府办规〔2020〕4号）

7.《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

实施意见》

8.《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龙府规〔2021〕

1号）

9.《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深圳市龙岗区财政局关

于印发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深龙文规〔2022〕5号）

10.《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岗区支持产业发展若干

措施的通知》（深龙府规〔2023〕3号）

11.《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体育产业发

展实施细则》（深龙文规〔2024〕3号）

12.《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旅游产业发

展实施细则》（深龙文规〔2022〕7号）

13.《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文化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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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施细则》（深龙文规〔2022〕8号）

14.《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龙岗数字创

意产业走廊发展实施细则》（深龙文规〔2022〕9号）

15.《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创意产

业人才发展实施细则》

16.《深圳市龙岗区深龙文体旅游英才计划实施办法》（深龙人

才通〔2016〕8号）

17.《深圳市龙岗区深龙文化创意产业英才计划实施办法》（深

龙人才通〔2016〕9 号）

18.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印发《深圳市龙岗区

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财务管理制度（2024 年修订）》的通知（深龙

文〔2024〕1 号

19.深圳市龙岗区公共文化服务和产业促进中心关于印发《深圳

市龙岗区公共文化服务和产业促进中心财务管理制度（2024）》的通

知

20.《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关于明确区公共文化服

务和产业促进中心（区图书馆）和区文体设施管理中心管理模式和审

批事项权限及流程安排的通知》（深龙文〔2021〕5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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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表

一

级

指

标

二级指

标

三

级

指

标

权

重
评分标准

评分

结果
扣分说明

决策

（22

分）

项目立

项

（8 分）

立

项

依

据

充

分

性

5

①项目立项符合《深圳市龙岗区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龙岗区支持产

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等国家

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

相关政策，1 分；

②项目立项符合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1

分；

③项目立项与龙岗区文体局部门

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

需，1 分；

④项目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

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

分原则，1 分；

⑤部门无同类项目或与部门内部

相关项目内容不重复，1 分。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5

立

项

程

序

规

范

性

3

①项目按照《深圳市龙岗区区级

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

程序申请设立，1 分；

②项目设立通过政府网站或新闻

媒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1分；

③事前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

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

评估、集体决策，1 分。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2.8

体育人才发展项目立

项前未开展可行性研

究及需求调研，扣 0.2

分

绩效目

标

（8 分）

绩

效

目

标

合

理

性

4

①项目按要求设置长期目标和年

度绩效目标，1分；

②项目设定年度绩效目标与实际

实施内容相符，1 分；

③项目设定的预期产出效益和效

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1 分；

④绩效目标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

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1 分。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3.4

1.部分项目预期产出

数量与实际偏差较大，

不符合正常业绩水平：

①体育产业类产出指

标设置“扶持体育场、

体育馆演出数量≥6

个”，实际完成 13 个；

“服务体育观赛人群

（人次）≥20 万”，

实际 49.9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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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旅游产业类产出指

标设置“扶持企业增加

旅游形象宣传数量 2

次”，实际完成 5 次；

③数字创意产业走廊

类产出指标设置“影视

后期制作类扶持 2

项”，实际完成扶持 9

项；

④数创人才类预计本

年新认定 10 人，实际

未认定。

以上每项扣 0.1 分，共

扣 0.4 分

2.绩效目标与预算金

额不匹配：

①体育产业类测算依

据及年度目标中有“四

上企业达标”项目，计

划扶持 25 万元，但申

报绩效目标无该项目；

②数创走廊类按测算

依据，绩效目标投资额

为 1220 万元，实际项

目预算金额 1000 万元

（调整前），不相符，

共扣 0.2 分

绩

效

指

标

明

确

性

4

①将年度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

体的产出及效益指标，1 分；

②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

以体现，2 分；

③设置的绩效目标与项目目标任

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1 分。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3.6

1.部分指标设置不清

晰、不可衡量：

①体育产业项目成本

指标为“符合成本效益

原则”，指标值“符合”；

②旅游产业项目质量

指标为“推进旅游业的

发展，提高旅游业服务

水平”，指标值“推进”；

③文化产业、数字创意

产业项目时效指标“专

项扶持资金拨付及时

性”，指标值均为“及

时”；

2.指标设置有误：数创

人才扶持项目成本指

标为“资金节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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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值设置为“2023

年部门预算项目第三

方机构专项资金审计

费用不高于预算金

额”，与项目内容不符。

上述指标设置不利于

绩效考核，酌情扣 0.4

分

资金投

入

（6 分）

预

算

编

制

科

学

性

4

①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0.5

分；

②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相匹配，

0.5 分；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充分，按照

标准编制，1 分；

④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或资金

量与工作任务相匹配，1 分；

⑤预算不存在大幅调整（年度预

算调整幅度不超过 10%），1分。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3.6

项目实际支出在年度

预算内，但专项资金内

各二级项目间有资金

调整：

1.体育产业年度预算

调整幅度为 2.2%；

2.旅游产业年度预算

调整幅度为 19.83%；

3.文化产业年度预算

调整幅度为 3.38%；

4.数字创意产业走廊

年度预算调整幅度为

15.5%。

上述调整幅度超过

10%的项目，每项扣

0.2 分，共扣 0.4 分

资

金

分

配

合

理

性

2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根据

项目年度工作计划安排，用途合

理，1 分；

②年初预算或调整后年度预算资

金额度分配合理，与实际支出相

匹配，1分。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1.6

1.体育产业资金在项

目分配上不够合理，明

细类别间内部调配金

额为 744.23 万元，酌

情扣 0.2 分

2.数创人才项目本年

计划新认定人才 10

人，实际无新认定，造

成预算金额与实际支

出不匹配，扣 0.2 分

过程

（18

分）

资金管

理

（10 分）

资

金

到

位

率

1

指标得分=资金到位率×指标权

重(1 分)；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

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

度或项目期）内落实到具体项目

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

项目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项目

的资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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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算

执

行

率

3

指标得分=预算执行率×指标权

重(2 分)；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

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

度或项目期）内项目实际拨付的

资金。

2.97

专项资金预算执行率

为 99.01%，计算后扣

0.03 分

资

金

使

用

合

规

性

4

①专项资金使用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规程的规定，1 分；

②专项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

程序和手续，1分；

③专项资金支出符合项目预算批

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1 分；

④专项资金不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1 分。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4

资

金

拨

付

及

时

性

2

扶持项目在审核通过当年或产业

政策规定期限内支付,符合得 3

分，不符酌情扣分。

2

组织实

施

（8 分）

管

理

制

度

健

全

性

3

①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财务和业

务管理制度，1分；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合法、合

规、完整，制度更新及时，2分。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3

制

度

执

行

有

效

性

5

①扶持项目申报及审批遵守《深

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及各类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实施细则的相关管理规定，1

分；

②项目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完

备，1 分；

③项目申报单位（含个人）申报

材料符合产业发展实施细则和申

报指南的规定，材料齐全、审核

过程资料完整，并且及时归档，1

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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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按照《深圳市龙岗区区级财政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各类产业

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细则，对扶持

项目执行监督管理，监控过程资

料齐全并及时归档，1分；

⑤具备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

地设备、信息支撑等，1 分。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产出

（30

分）

体

育

产

业

专

项

资

金

(30

资

金

权

重

占

比)

产

出

数

量

实

际

完

成

率

10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

产出数）×100%。

实际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实施

项目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

的本年度内计划实施项目数量。

9

1.扶持区级体育消费

集聚区数量计划 3 个

以上，实际未完成；

2.预算金额在项目间

的分配与实际支出存

在差异，累计差异金额

744.23 万元。

考虑整体数量达标，酌

情扣 1 分。

扶持发展职业俱乐部数量≥4个

扶持高端体育赛事数量≥1 个

扶持足球场地运营类数量≥6家

扶持体育场、体育馆演出数量≥6

个

扶持区级体育消费集聚区数量≥

3个

服务体育观赛人群（人次）≥20

万

以上指标值均达成，得满分；否

则，按项实际完成率*指标权重，

扣分上限为指标权重

产

出

质

量

质

量

达

标

率

10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

实际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

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项目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

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

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

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项目完成并通过验收，得满分，

否则酌情扣分。

10

按照高端赛事及联赛的办赛标准

完成赛事举办

①项目申报资料齐全，符合产业

资金实施细则的要求；

②项目审核及资金拨付通过评审

或核准流程执行，符合《深圳市

龙岗区区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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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深圳市龙岗区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

③符合条件的扶持项目，通过龙

岗区政府网站向社会公示。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权重为限酌情扣分。

产

出

时

效

完

成

及

时

性

5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

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

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

时间。
5

扶持资金拨付时间于 12 月份前

完成

在计划时间内拨付，得满分，每

发现 1 项未按期拨付，扣 0.5 分，

扣完为止

产

出

成

本

成

本

节

约

率

5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

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

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

际所耗费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

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项目

预算）

4

体育产业资金整体支

出在预算范围，在三大

类项目中存在实际支

出超过预算情况，扣 1

分

成本控制率≤100%，满分，反之，

0分。

旅

游

产

业

专

项

资

金

(30

资

金

权

重

占

比)

产

出

数

量

实

际

完

成

率

10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

产出数）×100%。

实际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实施

项目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

的本年度内计划实施项目数量。

10

扶持企业创建工业旅游示范点数

量 1家

扶持继续为龙岗营利性服务业经

济指标做贡献的头部旅行社数量

1家

扶持旅游企业数量 8 家

扶持企业增加旅游形象宣传数量

2次

扶持企业增加进行特色旅游文化

活动数量 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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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出

质

量

质

量

达

标

率

10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

实际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

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项目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

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

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

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10

推进旅游业的发展，提高旅游业

服务水平

产

出

时

效

完

成

及

时

性

5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

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

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

时间。

5

项目在 12 月份前完成

产

出

成

本

成

本

节

约

率

5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

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

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

际所耗费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

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项目

预算）

5

成本控制率≤100%，满分，反之，

0分。

人

才

发

展

(体

育)

专

项

资

金

(30

资

金

权

重

占

比)

产

出

数

量

实

际

完

成

率

10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

产出数）×100%。

实际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实施

项目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

的本年度内计划实施项目数量。
10

开展网球培训次数≥30 次

网球进校园次数≥10 次

开展网球培训时长≥120 分钟/

次

产

出

质

量

质

量

达

标

率

10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

实际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

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项目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

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

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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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培养龙岗区青少年获得国际性赛

事前三名

参加市级网球比赛获得前三名

产

出

时

效

完

成

及

时

性

5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

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

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

时间。

5

人才引进费用拨付时间在 12 月

份前完成

产

出

成

本

成

本

节

约

率

5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

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

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

际所耗费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

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项目

预算）

5

成本控制率≤100%，满分，反之，

0分。

文

化

产

业

专

项

资

金

(30

资

金

权

重

占

比)

产

出

数

量

实

际

完

成

率

12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

产出数）×100%。

实际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实施

项目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

的本年度内计划实施项目数量。

9.36

计划扶持项目数 245

项,实际扶持项目数

191项,计算扣2.64分

文化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 4家

市级园区认定扶持 2 家

房租扶持 100 家

参展扶持 110 项

行业培训扶持 20 场

行业活动扶持 5项

支持企业获评奖数量≥2 个

支持行业培训及活动数量≥2个

产

出

质

量

质

量

达

标

率

8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

实际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

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项目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

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

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

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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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扶持申报材料质量审核及拨

付 100%

产

出

时

效

完

成

及

时

性

5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

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

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

时间。

5

文化产业专项扶持资金拨付及时

产

出

成

本

成

本

节

约

率

5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

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

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

际所耗费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

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项目

预算）

5

成本控制率≤100%，满分，反之，

0分。

数

字

创

意

产

业

走

廊

专

项

资

金

(30

资

金

权

重

占

比)

产

出

数

量

实

际

完

成

率

9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

产出数）×100%。

实际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实施

项目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

的本年度内计划实施项目数量。

3.5

计划扶持项目数 59

项,实际扶持项目数

23 项,计算扣 5.5 分

数字创意产业房租扶持 50 项

影视后期制作类扶持 2项

原创（网络）影视作品扶持 2项

投资推广扶持 1项

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空间建设扶持

3项

数字创意产业平台运营扶持 1项

产

出

质

量

质

量

达

标

率

9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

实际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

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项目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

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

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

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9

企业扶持申报材料质量审核及拨

付 100%

产

出

完

成
6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

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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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效

及

时

性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

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

时间。

数字创意产业专项扶持资金拨付

及时

产

出

成

本

成

本

节

约

率

6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

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

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

际所耗费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

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项目

预算）

6

成本控制率≤100%，满分，反之，

0分。

人

才

发

展

(数

创)

专

项

资

金

(30

资

金

权

重

占

比)

产

出

数

量

实

际

完

成

率

9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

产出数）×100%。

实际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实施

项目数量。

计划产出数：项目绩效目标确定

的本年度内计划实施项目数量。

4.5

计划引进人才 16 人

(含 2020 年存量人

才),实际完成人才引

进扶持 8人,计算扣

4.5 分
人才拨付数量为存量人才 6 名及

新认定人才 10 名

产

出

质

量

质

量

达

标

率

9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

实际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本年度内实际

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项目数量。

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项目实施单位

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

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

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9

人才质量审核按人才政策有关规

定进行审核拨付

产

出

时

效

完

成

及

时

性

6

实际完成时间：项目实施单位完

成该项目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项目实施计

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项目所需的

时间。
6

人才拨付进度按人才政策有关规

定分五年等额拨付，当年拨付

100%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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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出

成

本

成

本

节

约

率

6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

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项目实施单位如期、

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

际所耗费的支出。

计划成本：项目实施单位为完成

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项目

预算）

6

成本控制率≤100%，满分，反之，

0分。

效益

（30

分）

实施效

益

（20 分）

经

济

效

益

10

①推动我区体育产业总产出逐年

递增，依托多场职业联赛拉动辖

区体育消费。

②扩大我区旅游产业规模。

③文化产业总经济规模持续增

加，发展规模持续扩大；鼓励文

化企业营收达到规模以上，质量

持续提升。

④数字创意产业总经济规模持续

增加，鼓励数创企业营收达到规

模以上。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10

社

会

效

益

10

①为群众提供多样的高端赛事演

艺等文体服务；借助国家队冰球

项目资源开展冰上项目进校园推

广活动；带动更多人群参与体育

运动健身，从而增加体育人口；

推动我区城区影响力大幅提升。

②推动我区旅游产业发展。

③推动网球项目推广。

④推动我区文化产业发展，提升

区域文化品牌影响力及文化产业

集聚与发展成效。

⑤持续挖掘和引进优质数创企

业，促进数创五大类行业均衡稳

定及数创产业集聚成效，推动我

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

⑥吸引优秀文化创意产业人才集

聚龙岗，推进龙岗数字创意产业

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符合上述评价要点，得满分；不

符，以对应项分值为限酌情扣分。

8

1.文化产业专项资金：

行业培训扶持未按计

划开展，酌情扣 1 分。

2.数创走廊项目扶持

未全面覆盖数创五大

类行业，游戏电竞、网

络视听均未涉及，未达

到均衡发展目标，酌情

扣 0.5 分。

3.引进人才类别不够

全面、均衡，酌情扣

0.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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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

（10 分）

服

务

对

象

满

意

度

10

社会公众、扶持对象满意度≥

90%，满分；每下降 1%扣 0.5 分，

扣完为止

9.51

文化产业项目满意度

84.78%，扣 2.61 分，

按文化产业预算金额

占比 18.63%计算，扣

2.61*18.63%=0.49 分

合计 100 9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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